适应新形势 探索新机制 谋求新发展
福建省森林防火指挥部

（2005年9月6日）
福建省是我国南方重点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2.96%，居全国第一位，同时也是全国重点火险区，森林火灾的防范和扑救工作历来十分繁重。“十五”以来，我省各地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精神，继续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方针，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建设绿色海峡西岸”的战略部署，加大森林防火工作力度，森林防火行政领导负责制得到全面落实，森林消防队伍不断壮大；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得到改善，综合防控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防灾减灾管理全面加强，群防群治机制初步建立，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尤其是2003年以来，针对全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森林防火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我们组织18个县（市）开展创新森林防火工作机制、管理模式和保障体制等方面的试点工作，重点在五个方面进行探索创新，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创新群防机制，探索建立新的护林防火联防组织。群防群治是整个森林防火工作的基础，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森林分类经营后，森林防火工作必须解决的关键。因此，我们始终把它作为重点来抓。一方面积极探索实践商品林管护新机制。在深入试点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广大林农群众本着民办、自律和自愿、互助、互利的原则，按照村组设置，片区设置，乡镇组合设置，家庭亲缘组合设置和营林企业及个体营林大户组合设置等五种形式，组建了1587个联防、联保、联控的民间护林协会或组织，自立章程，自筹资金，自行管理、联防护林，初步探索建立了商品林新的护林联防机制。如：永安市洪田镇在林改后，20个行政村全部建立了护林防火协会，联防面积达22.48万亩，占全镇林地面积的95%。顺昌县高阳乡在林改中由17个林业经营单位和5个个体营林大户发起，与辖区内7个行政村共同组建了护林防火协会，管护面积达23万亩，从根本上解决了林权到户后，一家一户防火力量单薄、扑火风险高的问题。另一方面针对森林分类经营后，对生态公益林补偿不到位，权责不明确，利益不直接，群众护林防火积极性不高的问题，积极研究探索管理新机制。在充分发挥现有生态公益林护林队伍作用的同时，全面推行永安、建阳、尤溪等地的做法，采取有偿托管，区域联防，以及确权定责等方法，建立责权利挂钩的防护机制，确保生态公益林资源的安全。
此外，我们还针对林改后林业经营主体多元化的状况，组织引导林农，建立完善护林防火村规民约和各种护林防火协会组织章程，制订家庭或股份制林场护林防火公约、各类企业所办原料林基地护林防火规定等，初步形成了以各类林业经营者为主体、群众互助自律的森林防火制度。

二、创新管理机制，探索实行疏堵结合的火源管理办法。针对近年来农业各项扶持政策的落实和改革措施的深入，农民种粮、造林积极性高涨，野外生产性用火成倍增加，以及我省山区林田相连，村林交错，人口密度大，流动性强，生产性火源管理的难度越来越大的实际。在继续重点抓好“四区三线四点”火险区位的火源管理外，组织各地逐步转变过去那种动员大批干部上山，死看硬守、全面禁火、严处重罚的管理办法和只抓管理不讲服务的工作方式，采取综合手段，对野外生产性用火探索建立新的管理办法，做到有堵有疏。在农事、林事用火高峰期间，由各地人民政府统一部署，按照林业部门制定的点烧规程，利用森林火险等级较低的时段，组织群众有计划、有防范的烧除林缘、田边及田埂上的可燃物，通过有组织的集中用火，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生产性用火与森林防火的矛盾，建立疏堵结合的新的火源管理机制。仅今年春耕春种期间，全省就有1860个行政村开展了计划烧除，共烧除579万亩农田的田埂草，烧除林缘边阻隔带3380公里，及时消除了火灾的隐患。今年春防全省森林火灾发生数较去年下降了70%，其中13个森林火灾高发重点整治县，火灾发生数平均下降了80%，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三、创新扑救机制，探索组建多层次的扑火队伍。针对南方森林防火工作的情况，以及林改后群众扑火积极性高，人员伤亡隐患增大的实际，在继续坚持森林火灾扑救“专群结合、以专为主”的原则下，研究采取“重基层、强骨干、抓共建”的方针，探索组建多层次扑火队伍。一是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加大力度，增加投入，强化培训，重点抓好依托各类护林防火协会、组织以及乡村和林业经营单位等组建的基层扑火组织，使之成为森林火灾扑救的基础力量，一旦遇有火情，在第一时间内就近组织投入扑救，确保“打早、打小、打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众的损失和人员伤亡事故的发生。二是全面加强专业（半专业）森林消防骨干队伍的建设。省森林防火指挥部制订三年规划（2004年-2006年），按照全国森林消防队伍建设现场会提出的“建得起、养得住、用得上”的标准和指挥一体化、管理规范化、装备标准化、训练经常化、用兵科学化的原则，在全省每一个县（市、区）和所有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场、采育场都建立一支专业（半专业）森林消防骨干队伍，使之成为应急处置重大森林火灾的专门力量，遇有重大火情，能快速反应，安全扑救，及时处置。三是充分发挥我省驻军和武警部队多，反应快速，战斗力强的优势，进一步建立军地扑火协作联动机制。组织各级森林防火部门就近与当地的驻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共建。全面的探索以军地联络、共建、扑火、培训、保障和奖励为主要内容的军地协作扑火长效机制的建立。
与此同时，我们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国家处置重特大森林火灾事故预案》，进一步修订了我省处置重、特大森林火灾的预案，明确了处置重、特大森林火灾时有关部门的职责和处置的程序、措施。同时，还根据实际探索制订了《福建省森林火灾扑救有偿救助办法》和《福建省扑救森林火灾行动规则》，全面提高了各级指挥部有效处置森林火灾突发事件的能力。
四、创新物建机制，探索构建以生物防火林带和森林防火指挥预警监测中心为重点的防火设施体系。针对我省针叶林比例大、森林自身抵御火灾能力弱和监测手段落后的实际，我们把生物防火林带和森林防火指挥预警监测系统建设，作为森林防火两项基础性的重点工作来抓。一是大力实施生物防火林带工程建设。将防火林带工程建设列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省建设规划。“十五”以来，我们在省道、国道沿线及主山脊统一规划建设了6万公里的生物防火林带，使全省生物防火林带达到了11万公里，初步形成了布局统一、配置较为合理的林火阻隔骨干体系。去年6月，针对林改后野外农事生产性用火成倍增长，以及山脚田边、村庄周围和旅游风景区等地林火频发的情况，我省组织编制了生物防火林带新的六年（2005-2010年）规划，计划筹资1.5亿元（其中省级5000万元、市县5000万元、林业经营者自筹5000万元），再造5万公里生物防火林带。在坚持人工造林“四同步”（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配置防火林带的同时，按照“因害设防，突出重点”的原则，把生态公益林、自然保护区以及林田交界、村庄周围、风景旅游区作为生物防火林带建设的重点。今年春季全省共营造了8500公里的生物防火林带，超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二是强化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预警监测系统建设。在财政和发改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省共筹集3000多万元资金，充分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由省森林防火指挥部统一规划，建成了省和九个设区市以及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集林火卫星监测、火灾预警查询以及林火远程视频监控和视频会议系统为一体、功能比较完善的森林防火指挥预警监测网络系统，提升了我省森林火灾预警监测和指挥扑救的能力。
五、创新投入机制，探索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多主体的社会化防火投入机制。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来，按照“森林防火经费政府投入为主、受益者合理承担”的原则，我省各级人民政府加大了森林防火投入力度，把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经费作为公共财政支出全部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仅2005年1至8月省、市两级就下拨了森林防火专项资金6000余万元。与此同时，积极的探索建立森林防火多层次、多元化、多主体的社会化投入机制，研究采取了商品林森林火灾的防控，实行以业主投入为主，国家适当补助的办法，积极引导林业经营者自筹资金、投工投劳，加大对防火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对森林火灾的扑救，建立有偿救助制度，实行以政府出资为主，业主适度承担的办法，进一步拓宽森林防火投入的渠道，保证了森林防火工作有正常稳定的资金来源。
“十五”以来，我们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与上级的要求、与兄弟省（市、区）相比，还有不少差距。我们将认真贯彻这次会议精神，特别是国家林业局领导的重要讲话和“十一五”的工作部署，紧紧围绕全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这个中心，积极探索创新，逐步建立适应新形势要求的森林防火长效机制，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把森林防火工作作为林区的一项重要任务，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部署，狠抓防范落实，为建设绿色海峡西岸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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